
富民县应急管理局2020年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平台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平台建设

二、立项依据
《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平台（指挥中心）建设实施方案》已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同意，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富民县应急管理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4745293506X
地址：富民县旧县路3号
联系电话：0871-68811455
法人代表：赵映宏

经费来源：县财政局
代为概况：为认真贯彻落实大力实施“互联网+”的战略部署，推动互联网与企业生产监督管理领域深度融合，形成以互联网为创新要素的“互联网+企业生产”行政监管新形态，决定组织建设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四、项目基本概况

依托现有软硬件资源，按照全县统一规划，辖区企业分批实施建设“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对非煤矿山、危化和重点工贸行业等企业在安全生产、税收征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水土保持、交通运输等方面实施全方位监管，实现监管信息“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规律可循”，为全县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监管和规范税收征管提供信息化支持保障。

五、项目实施内容

1.纳入建设企业总数：纳入全县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的企业总数共计37户。其中，非煤矿山27户，尾矿库10座。

2.系统建设主要包含:

（1）计量监控系统、逃逸报警信息化管理服务系统各27套；远程监控信息化管理服务系统37套等。

（2）建设通信光缆共计37个点。

（3）县级监控管理服务指挥中心系统主控室1个。

（4）装修主控室及购置相关办公设备。

（5）自然资源、林草、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税务、富民工业园区管委会等部门终端站点6个。

六、资金安排情况

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平台（指挥中心）建设项目概算投资400万元，实际投资以招投标中标价为准。资金为县财政局拨款。

1、企业端的磅秤、控制室、操作人员由企业负责建设、解决，政府对磅秤、控制室给子适当补助。

2、37户企业端系统（不含磅秤、控制室、操作人员）建设，县级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平台（指挥中心）装修及建设。

3、通讯传输由政府出资租用光缆传输信号。

4、聘用一定数量工作人员。

5、自然资源、林草、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税务、富民工业园区管委会等部门6个终端站点建设。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实际，利用3个月左右时间，2020年1月底以前，开展建设工作。实施步聚分6个阶段进行，具体如下：

（一）制定实施方案（10月底前）

由县应急局负责，于2019年10月底前完成实施方案的报审工作。

（二）摸底调整及宣传动员阶段（11月15日前）
1.分别由县自然资源局、县应急局、富民工业园区管委会牵头，对矿山、尾矿库、危化、工贸等企业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和宣传动员，确定需要建设的涉矿企业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系统终端的企业名单，并制定各矿产企业的具体建设方案。（责任领导：文业斌、赵映宏、王劲松）

2.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宣传栏等载体，广泛开展宣传动员活动，使全社会了解和理解开展此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责任领导：张玉雄）

3.召开全县涉矿行业综合治理工作动员会议，宣传相关政策，对综合治理暨信息化建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责任领导：文业斌、赵映宏、杜斌）

（三）准备阶段（11月30日前）

1.按照“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统分结合、综合治理”的工作思路，结合全县非煤矿山、尾矿库、危化、重点工贸企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建设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系统，进行设施设备和实施企业的招标采购。由县应急局牵头负责，县财政局、县发改局、县政务局、县税务局配合。（责任领导：赵映宏）

2.完成涉矿企业专项整治。由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务局牵头取缔非法违规开采生产砂石料厂、临时采石场和其他非法采矿行为。（责任领导：文业斌、张晓东）

（四）建设设备安装调试阶段（12月30日前）

1.由县市场监管局牵头，完成对已安装的地磅秤校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确保准确计量。（责任领导：田永）

2.县级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平台（指挥中心）建设工程。12月30日以前完成县级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平台（指挥中心）房屋装修及相关设施建设。全面完成县级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平台（指挥中心）建设任务，同步建成县级计量准运监控中心。由县应急局牵头，县财政局、县发改局、县税务局、县政务局配合。（责任领导：赵映宏）

3.企业端硬件设施建设工程。12月30日以前，以镇（街道）为单元，由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承担主体责任，督促无地磅计量设施的企业自行建设标准的地磅设施，并通过校验、验收；督促无控制室的企业自行建设控制室(过磅房)，并落实1名操作人员。（责任领导：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主要负责人）

4.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平台（指挥中心）建设工程。2020年1月15日以前，在通过招标采购确定建设单位、建设模式的基础上，完成远程监控、通信传输、计量监控、逃逸报警、对话交流等相关系统建设，并完成调试。由县应急局牵头，县财政局、科工信局、县发改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政务局、县税务局配合。（责任领导：赵映宏）

5.县级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平台（指挥中心）机房装修及税收征管系统建设工程。2020年1月15日以前，按设计完成对中心机房装修，依据相关税费征管法规和政策，依法、科学测定各类产品税费征收标准，确定征收方式，建立完善税收征管系统并融入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同步完成账户开设，建立管理制度。由县应急局牵头，县财政局、县税务局配合。（责任领导：赵映宏、杜斌）

（五）人员配备和业务培训阶段（2020年1月15日以前）

1.人员配备。由县应急局牵头，县人社局配合，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方式，完成县级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平台（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的配备工作。（责任领导：赵映宏）

2.业务培训。2020年1月15日以前，由县应急局、县税务局共同组织，完成对企业端业务人员、县级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平台（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相关业务培训。（责任领导：赵映宏）

（六）工作实施及长效管理阶段（2020年2月1日起长期执行）

1.建立统一管理制度。按照统一组织领导、统一规费征收、统一协调执法、统一建设标准的要求，今后新审批建设或进行转型升级的矿山企业，必须同步建设涉矿企业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系统，通过验收并网后方可开采运营。

2.建立巡查制度。由县涉矿企业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从有关部门抽调执法人员组成执法组，定期不定期对违法违规开采、货物随意泼洒等行为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3.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由县涉矿企业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适时召开联席会议，及时研究制定针对性措施，切实建立长效监督管理机制，严厉打击非法开采活动。

4.建立税费征收管理制度。遵循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的工作思路，对涉矿企业按富民县涉矿企业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系统计量产品产量依法征收各项税费，各企业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规，依法缴纳相关费用。

5.建立严打整治长效机制。由公安、税务、应急等部门配合，各镇（街道）、县级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对故意破坏系统设施设备、损毁光缆线路、逃避监控计量、逃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威吓公务人员、打击报复、涉黑涉恶等行为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6.建立群众举报制度。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设立并公布公开举报电话，对群众如实提供的非法违法线索，做到“有报必查、有查必果”，形成综合整治与日常治理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八、项目实施成效

系统建成后，除便于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实施全面监控、监管外，还能避免税收流失，确保税收在现有基础上大幅度增加。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力争三个月的时间完成全县企业生产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实现非煤矿山、选矿厂企业远程安全监管和过磅计量征税；用半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建成危化、重点工贸行业企业生产信息化远程监管，实现“互联网+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实现“互联网+高危领域安全监管”，实现“互联网+自然资源行政监管”，实现“互联网+生态环境行政监管”，实现“互联网+企业运输行政监管”，实现“互联网+企业税收征管”。有效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实现富民县生产经营企业“证照齐全、安全生产、环保达标、管理规范、机制健全、税收征管顺畅”的工作目标。

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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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对县上涉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监管检查，依法查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监管企业；配合县各大局对企业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联合处理，做好全县矿山企业转型升级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各项工作，对存在安全隐患、生产工艺落后的企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取缔。
	95%
	结合应急管理工作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联合执法制度，预计预算资金在预期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质量指标
	负责统筹好“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建设、运行、日常维护与管理等工作，协助、指导各企业做好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终端的安排，调试工作；做好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指挥中心管理人员的招聘、管理，以及县级指挥中心的日常维护与管理。
	96%
	结合应急管理工作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联合执法制度，预计预算资金在预期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时效指标
	预计当年完成。实现监管信息”来源可查，去向可查、责任可究、规律可循”，为全县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监管和规范税收征管提供信息化支持保障，建立打非治违长效机制。
	95%
	结合应急管理工作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联合执法制度，预计预算资金在预期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效益指标
	成本指标
	联合执法小组办公室在联合执法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组织协调实施具体联合执法工作。联合执法一般每月开展一次（根据实际情况，也可每季度开展一次）。统筹好“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建设、运行、日常维护与管理等工作，协助、指导各企业做好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终端的安排，调试工作；做好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指挥中心管理人员的招聘、管理，以及县级指挥中心的日常维护与管理。
	95%
	结合应急管理工作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联合执法制度，预计预算资金在预期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经济效益指标
	对非煤矿山、危化和重点工贸行业等企业在生产安全、税收征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水土保持、交通运输等方面实施全方位监管。防范工贸行业偷税、逃税、漏税等违法行为，有限落实各项税收政策，促进企业依法申报纳税，有效加强税收征管工作。
	94%
	结合应急管理工作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联合执法制度，预计预算资金在预期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社会效益指标
	为认真贯彻落实大力实施“互联网+”的战略部署，推动互联网与企业生产监督管理领域深度融合，形成以互联网为创新要素的“互联网+企业生产”的行政监管新形态。
	95%
	结合应急管理工作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联合执法制度，预计预算资金在预期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生态效益指标
	对非煤矿山、危化和重点工贸行业等企业在生产安全、税收征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水土保持、交通运输等方面实施全方位监管，看企业是否存在超层越界非法采矿、破坏水利设施、造成水土流失，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占用自然保护区和公益林。
	92%
	结合应急管理工作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联合执法制度，预计预算资金在预期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实现监管信息”来源可查，去向可查、责任可究、规律可循”，为全县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监管和规范税收征管提供信息化支持保障，建立打非治违长效机制。
	94%
	结合应急管理工作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联合执法制度，预计预算资金在预期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辖区内企业、群众
	95%
	结合应急管理工作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富民县“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化联合执法制度，预计预算资金在预期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